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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順豪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253) 

 

 

有關須予披露的交易 

收購宇金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及出售債項之 

補充公告 

 

 

謹此提述順豪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有關收購宇金投

資有限公司之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該公告所載資料外，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該收購的補充資料。 

 

銷售債務的價值為 25,031,863 港元，而銷售股份及銷售債務之總和值為該收

購之代價（即 24,000,000港元）。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鄭啓文先生、許永浩先生、劉金眉女

士、伍月瑩女士及鄭慧君女士；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呂馮美儀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陳儉輝先生、林桂璋先生及廖毓初先生。 

承董事會命 

順豪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顧菁芬 

 


